
洪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洪江市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洪江市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洪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 日

洪江市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刻吸取我市“3·25”盗采资源事故教训，确保我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等4部门联合下发《湖南省打击“洗洞”盗采金矿等矿产资源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回头看”行动方案》的要求，决定在全市开展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洗洞”盗采金矿有关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巩固前期专项整治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大排查，强化矿山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促使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工作真正沉下去、严起来、抓到位。

二、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不断强化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乡镇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严厉打击非煤矿山领域各类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取缔关闭各类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单位，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矿产勘查开发秩序，及时发现和整改非煤矿山领域各类重大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因非法违法行为导致的重特大事故，确保全市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具体举措

（一）以“人防”为重点，强化群防群治
1.配强“打非治违”巡查队。重组市非煤矿山领域“打非治违”联合巡查队，开展常态化巡查。同时，强化对涉矿乡镇、林场开展“打非治违”工作的督促指导。涉矿乡镇和林场要配强日常巡查队的力量，每周开展日常巡查不少于3次，每月做到辖区巡查全覆盖。

2.强化宣传引导。在重点区域设置矿山领域“打非治违”宣传警示标牌、悬挂宣传横幅，张贴标语等。要持续利用宣传车、村村响、新媒体等对涉矿乡镇、林场人员全覆盖进行宣传。

3.加强对涉矿矫正人员的管控。再次对涉矿人员进行全面摸排，联合公安、属地乡镇，对在家的涉矿重点人员上门进行宣传和诫训。同时，对近年来有盗采嫌疑的人员纳入公安机关重点管控范畴。

4.做好以案释法。充分发挥中方县铁坡镇“4·5”废弃矿井中毒和我市“3·25”盗采资源事故的警示教育作用，实现“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目标，组织召开矿山安全生产现场警示教育活动。所有矿企负责人、重点人员须全程参与，通过“解剖”案件的方式深入解读隐患根源。通过将案件查办与警示教育有机结合，把执法现场转化为法治课堂，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每起案件成为一次安全理念的深刻洗礼。
（二）以“物防”为手段，加大封堵力度

1.强化废弃矿硐的封堵。市联合巡查队、乡镇日常巡查队要继续联合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在前期摸排出重点人员158人、封堵矿硐1795个的基础上，涉矿乡镇、林场至少还要摸排出5名重点人员，排查出10个废弃矿洞。同时，还要完善废弃矿硐封堵台账，明确矿硐编号、责任人等。

    2.压实矿业权人的责任。通过召开全市持证矿山矿业权人座谈会等方式，强调矿企要依法进行勘查、开采等，不得越界开采、破坏性开采、以采代探等。矿业权人是矿区范围或图幅号内废弃的矿硐封堵的主要责任人，要高度重视，对封堵后可能引起的危害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三）以“技防”为支撑，提升预警能力
1.强化科技投入。在重要路口、重点矿硐安装了14个监控摄像头的基础上，9月15日之前，完成新增101套监控设备，并联网运行。用好配置的12台无人机，辅助开展巡查工作。完善电子围栏设置短信提醒服务。同时，还要利用好森林防火的瞭望塔和铁塔监控视频系统。

2.强化大数据的运用。利用大数据算法加强对重点人群、高频度进出车辆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预测，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同时，应急、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定期进行会商、研判，启动联动处置机制。

（四）以“制防”为根本，建立长效机制

1.建立常态巡查制度。坚持市领导每月到乡镇进行督导。市巡查队每月不少于22天进行巡查、检查和督导。涉矿乡镇、雪峰山国有林场巡查队每周开展3次以上日常巡查，每月进行2次以上的交叉巡查。

2.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出台新的《洪江市矿山领域举报奖励办法》，提高奖励标准，对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单次奖励2000元；对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并立案查处的，给予举报人单次奖励20000元。调整举报电话到市纪委监委和市公安局扫黑办。（纪委监委：7732297；公安局廖警官电话：7731503 ，15226454456）

3.强化责任追究。市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局出台《洪江市矿产资源监管办法》，对乡镇（林场）、村（社区）出现盗采人员的情况，要严肃追责到乡镇（林场）主要领导、包村乡（镇）干部、村（社区）支部书记以及包片、包山头的领导干部的责任。
4.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充分发挥与公安、检察机关行刑衔接机制的作用，深挖线索、加大对涉矿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盗采行为依法从快、从严打击。对重点人员管控到位、对“3·25”涉案人员审讯到位。确保今年至少查处1起涉矿大案要案，起到查处一个、震慑一批、稳定一方的效果。

四、职责分工

（一）市“打非治违”联合巡查队：负责督促、指导、检查乡镇（林场）日常巡查工作并开展线索收集、上报。组织乡镇（林场）开展交叉巡查。联合巡查队常驻雪峰镇，协同相关部门对违法案件进行查处。
（二）乡镇、林场日常巡查队：负责辖区内非法采矿、擅自开启封堵废弃矿硐盗采行为的日常巡查、处置工作，确保每周开展日常巡查不少于3次，每月做到辖区巡查全覆盖。
（三）纪委监委：依法对各乡镇（林场）和市直相关部门打击非法采矿活动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严肃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支持参与非法采矿、为非法采矿通风报信、为非法采矿提供保护等违法违纪行为；对不认真履行职责，未能及时发现非法采矿行为，或发现后不制止、不报告，不受理或受理后不认真核实群众举报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全市矿产资源的监管和执法工作，牵头做好专项行动组织协调；做好政策宣传、巡查排查、联合执法、案件移交、工作汇总等组织协调工作；对持过期采矿许可证开采、越界开采、无证非法开采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对发现和移交的问题线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涉嫌违纪问题移交市纪委监委。
（五）应急部门：负责安全隐患的排查和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责令停产整改，对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制止和查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矿山企业或者个人要依法制止和查处，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公安机关。
（七）林业部门：负责全市矿区及周边林地、植被的监管；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巡查，发现毁林、破坏植被的立即予以制止，并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公安机关。
（八）公安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严厉打击非法制造、储存、使用民用爆炸物品违法行为。负责对发现、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取证，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予以立案侦查。负责开展执法行动，维护执法现场秩序；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等破坏自然资源违法犯罪。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盗采矿产资源、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依法严惩“沙霸”“矿霸”等自然资源领域违法犯罪及保护伞。
（九）信访局：负责统一接收涉矿信访诉求，根据信访件性质、涉及范围，精准分流至相关责任部门。全程跟踪信访件办理进度，协调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推诿等问题，确保信访事项“有人管、管到位”。及时向信访人反馈处理结果，做好信访件材料归档，形成完整的信访处理闭环。

（十）市工信局：负责全市矿山企业电力行政执法工作，加强对矿山企业的供电管理，做好供电隐患排查治理及用电安全检查工作。监督检查矿山企业电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承担矿山行业电力应急工作，参与矿山企业电力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十一）电力部门：负责矿山企业和矿产品加工企业用电监管。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向各类非法采矿企业及矿产品加工企业等供电。依托企业生产用电监测系统，对全市非煤矿山企业以及不明原因用电异常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有明显异常及时排查发现、及时预警通报。加强用电监管，对断电后私接电路和私接农灌电等非法违法行为，立即断电并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公安机关。
（十二）三大通信运营商：负责完善电子围栏设置与短信提醒服务。结合矿山开采范围、危险区域划分等需求，优化电子围栏的地理边界设置，确保覆盖矿山生产区、禁入区等关键区域，实现对人员、车辆越界行为的精准监测和推送。针对矿山区域网络信号薄弱问题，通过增设基站、优化信号覆盖方案等方式，提升视频监控设备的网络接入稳定性，确保画面实时传输无卡顿。同时，协助解决设备联网、数据传输中的技术难题。
（十三）涉矿乡镇及雪峰山林场：负责辖区内废弃矿硐的排查和封堵、非煤矿山非法开采的日常巡查和非法开采行为的制止，完善重要矿区矿点的日常监控网络，将监控责任落实到村组，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矿区群众对非法采矿行为及时进行举报，多途径发现非法采矿行为，确保监控无盲点。对发现的非法开采行为及时组织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非法开采现场，制止非法开采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责任，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方案措施，密切配合，健全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机制，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切实遏制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全力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落实。

（二）切实履行职责。涉矿乡镇人民政府（林场）、相关市直单位要切实履行专项整治行动的主体责任，要严密部署，认真组织巡查排查，采取治理措施，严厉打击盗采行为，坚决落实本辖区矿产资源保护监管责任。    

  （三）严明工作纪律。各单位要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工作，建立重大问题追责问责机制，对履行责任不到位、整改工作推进不力的，纪委监委将开展约谈；对监管不力、执法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顶风违法、弄虚作假的，以及在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推诿扯皮、包庇袒护的，严肃追责问责，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